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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填表单位： 
	
   项 目










数 量
	承办案件数︵件︶
	办结案件数︵件︶
	罚没款总额︵元︶
	行政处罚情况(件)
	重大处罚决定备案情况(件)
	适用处罚程序情况(件)
	处罚执行情况(件)
	执法监督情况(件)
	行政救济情况(件)
	国家赔偿情况(件)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许可证或者执照
	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行政拘留︵人︶
	其他处罚
	上报备案
	经审查纠正数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当事人自行履行
	行政强制执行
	其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未执行
	自行纠正
	上
级
机
关
予
以
撤
销
或
改
变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申请数
	决定赔偿数
	赔偿金额︵元︶

	
	
	
	
	
	
	
	
	
	
	
	
	
	应上报备案数
	实际上报备案数
	其中
	
	
	总数
	其中听证程序
	
	
	申请数
	执行数
	
	
	
	申请行政复议
	其中
	提起行政诉讼
	其中
	
	
	

	
	
	
	
	
	
	
	
	
	
	
	
	
	
	
	较大数额罚款
	较大数额没收违法所得
	较大数额没收非法财物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执照
	10日以上行政拘留
	其他
	
	
	
	告知
听证程序数
	实际适用
听证程序数
	
	
	
	
	
	
	
	
	维持原处罚决定
	变更原处罚决定
	撤销原处罚决定
	撤回申请
	审理中
	
	维持原处罚决定
	变更原处罚决定
	撤销原处罚决定
	撤诉
	审理中
	
	
	

	
	
	
	
	
	
	
	
	
	
	
	
	
	
	
	
	
	
	
	
	
	
	
	
	
	总数
	较大数额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执照
	其他
	总数
	较大数额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执照
	其他
	
	
	
	
	
	
	
	
	
	
	
	
	
	
	
	
	
	
	
	
	
	

	
	278
	260
	141039
	16
	278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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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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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案件统计报表》填报说明：
1.承办案件数：是指统计年度中所立案的案件总数。
2.办结案件数：是指统计年度中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
3.罚没款总额：以元为单位，包括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变）卖价款。
4.行政处罚情况：
 （1）按办结案件实际适用行政处罚种类情况以件统计（以处罚决定书为准）；
 （2）其中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也是按适用该项处罚的案件以件统计（不是财物额）；
 （3）鉴于一个案件可能同时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种类，故八项处罚情况总和应等于或大于办结案件数。
5.适用程序情况：
 （1）以办结案件实际适用程序情况统计，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数+适用一般程序案件数＝办结案件数；
 （2）听证程序适用情况，以当事人实际提出听证申请，启动听证程序统计，并分别按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情况计入较大数
      额罚款，听证、责令停产停业听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听证、其他听证，四项总和应等于或大于实际适用听证程序数。
     （拟做出处罚决定，有两项需要听证的，分别计入)
6.执行情况：执行情况按办结案件实际执行情况统计，四项合计应等于办结案件数。
7.监督改正情况：是指行政执法监督情况，“自行纠正”是指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过程中发现错误，自行纠正的情况；“上级机关予以撤销或改变”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过程中，被监督机关（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同级政府、纪检监察等）发现错误予以撤销（包括责令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改变的情况（调查、办理中的不计入）。
8.行政救济情况：
 （1）行政复议：以统计年度实际立案的行政复议案件为准（不予受理的不计入），并根据复议案件审理情况分别计入维持、
      变更、撤销、在审理中、撤回申请，五项总和应等于复议申请数。
 （2）行政诉讼：以统计年度实际立案的行政诉讼案件为准（不予受理的不计入），并根据诉讼案件审理情况分别计入维持、
      变更（含责令重作）、撤销、撤诉、审理中，五项总和应等于提起行政诉讼总数。
 

